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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重申断定 1907 年海牙各公约＠和 1949 年 8 (a) 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和有关设备， 并

月 12 日 0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》的所有规 终止对以色列的任何军事援助；

定继续适用于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

土， 并呼吁该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在任何情形下桉照各

文书遵守并确保遵守它们的义务；

6. 断定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继续占领 叙利亚

戈兰高地的事实以及自 1981 年 12 月 14 日决 定 将 其

法律、 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该领土之后实际予以

吞并的事实，均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；

7. 非常痛惜安全理事会上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

对票阻止了安理会按照«宪章»第七章通过采取安理会
一 致通过的第 497 (1981) 号决议中所指的对以色列的
“适当措施“

;

8. 井痛惜以色列获得政治、 经济、 军事和技术

支持， 这种支持鼓励以色列从事侵略活动、 加强并延

长它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吞并；

9. 坚决强调要求占领国以色列立即将其1981年

12 月 14 日将以色列法律、 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 加于

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定作废， 这项决定的结果是实际

吞并该领土；

10. 重申以色列无条件地从它 1967 年以来所占

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 切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

拉伯领土全部撤出是绝对必要的， 这是在中东建立全

面和公正的和平的主要条件；

11. 宣布以色列的记录和行动证实它不 是 一 个

爱好和平的会员国， 并且既没有履行它按照«宪章月规

定应尽的义务， 也没有履行它按 照 大 会 1949 年 5 月

11日第 273(111) 号决议规定所作的承诺，

12. 呼吁所有会员国采取下列措施 1

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，«1899和 1907 年海牙公约和
宣言》（纽约， 牛津大学出版社， 1915 年）。

(b) 不从以色列取得任何武器或军事设备；

(C) 中止对以色列的经济、 财政和技术援助以

及中止同它进行的这些合作；

(d) 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、 贸易和文化关系；

13. 还呼吁所有会员国个别地和集体地 立 即停

止同以色列的一 切来往， 以便在所有领域彻底孤立以

色列；

14. 促请各非会员国根据本决议各项条款采 取

行动；

15. 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专门机构和各 国 际 机

构使它们同以色列的关系符合本决议的规定；

16.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采取后续行动，每

隔两个月向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， 并在题

为 “中东局势”的项目下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综

合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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